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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（“上市规则”）

规定的企业管治守则，依据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（“华润电

力”或“本公司”）董事会决议，提名委员会于2003年10月6日

成立。 

 

1.  委员会角色 

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角色为： 

1) 确保董事会成员的委任和续任过程公平、透明； 

2) 评估董事会整体表现及每位董事对董事会成效的贡献； 

3) 检讨并建议董事会的继任计划。 

 

在履行职责时，委员会可向外部咨询师、审计师、律师及其

他专业人士寻求意见和建议，费用由公司承担。 

 

2.  委员会职责 

委员会须： 

1) 每年检讨董事会的架构、人数和组成，包括董事会成员

的技能、专业经验、知识、任期和背景的多元化，并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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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提出变动建议； 

 

2) 制定程序，在董事会需要增加人数或填补空缺时，物色

并提名适当人选加入董事会； 

 

3) 建立现任董事续聘程序，并就董事委任、续聘和继任事

宜向董事会提出建议； 

 

4) 定期检讨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政策； 

 

5) 每年评估独立非执行董事的独立性；  

 

6) 制定程序并定期检讨董事会、董事委员会和每个董事的

贡献和表现，包括是否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； 

 

7) 检讨并监察董事的就职培训、持续培训和专业发展计划，

以确保董事充分获得业务经营、行业、法律责任及职责相

关的培训与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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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委员会成员 

委员会至少由两名董事组成。委员会主席由董事会主席或独

立非执行董事担任。 

 

4.  委员会会议 

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，如有需要，委员会可增加

会议次数。 

 

委员会应在每次会议召开前至少五个工作日向委员会成员

发出会议议程及相关文件。 

 

委员会会议纪要须妥善保存。在不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，

董事可随时查阅。 

 

委员会会议应至少有两名成员出席。如委员会主席缺席，

委员会成员可选举一名成员作为该次会议的主席，主持会

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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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委员会报告 

委员会定期向董事会汇报。委员会会议后的下一次董事会

上，委员会主席须将委员会的审议结果和建议向董事会汇

报。委员会会议纪要发送给董事阅知。 

 

6.  检讨 

委员会每年检讨成员组成和职权范围，并向董事会建议任何

必要的更改。 


